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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

附件：自然人憑證應用系統評比獎勵作業要點

主旨：本　　　　部舉辦之自然人憑證應用系統評比獎勵作業，自即日起開

始接受報名，歡迎各機關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　　　　

一、本部為鼓勵各級政府機關（單位）積極開發自然人憑證應用

系統、研提創新網路申辦服務及推廣機關內部應用自然人憑

證，特舉辦自然人憑證應用系統優良評比獎勵作業。

二、102年自然人憑證應用系統評比獎勵作業程序及期程說明如下

：

(一)報名作業：即日起至102年2月28日止，請於報名期限內備

妥報名表、評獎資料表、審查摘要表及相關資料以公文方

式函送本部資訊中心辦理報名。

(二)初評作業：自102年3月1日至4月30日止。

(三)複評作業：自102年5月1日至6月30日止。

(四)公布作業：於複評作業結束後10個工作日內公布。

(五)頒獎作業：預計於102年8月底舉辦。

三、本作業依其應用系統之特性分成二類組進行評獎：第一類為

公務應用系統組（機關內部或機關間使用之應用系統）、第

二類為民眾應用系統組（一般民眾使用之應用系統），請各

機關依其系統使用性質慎選類組報名參加，不得重複跨組報

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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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經評選為優良自然人憑證應用系統之機關（單位），將頒發

獎座及給予有功人員敘獎，詳情請參閱「自然人憑證應用系

統評比獎勵作業要點」（如附件）。

正本：立法院、司法院、考試院、監察院、外交部、國防部、財政部、教育部、法務部、

經濟部、交通部、蒙藏委員會、僑務委員會、中央銀行、行政院秘書處、行政院人

事行政總處、行政院新聞局、行政院衛生署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、行政院海岸巡防

署、國立故宮博物院、中央選舉委員會、行政院大陸委員會、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

會、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、教育部青年發展署、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

、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、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、文化

部、行政院勞工委員會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、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、行政院原

住民族委員會、教育部體育署、客家委員會、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、各直轄市、縣

(市)政府、本部各單位、中部辦公室各單位、所屬各機關

副本：本部資訊中心2013/01/04
15:05: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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